

榕职院综〔2014〕47号


关于印发《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督导工作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已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6月16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年6月16日印发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督导工作暂行规定(试行)

为加强院系两级教学质量管理，逐步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科学评估和持续监控教学质量运行状况，有效提高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组织机构

1．督导室是学院独立设置的教学督导机构，是院长分管的教学质量监控部门，在院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直接向院长负责。

2.督导室设专兼职教学督导员若干人。院督导由院长聘任，任期一年，可以连聘连任。院督导因身体健康等原因可以提前提出辞职。督导室若发现某些院督导不称职，可以提请院长免去其督导职务。

3. 各系部成立教学督导组。各系部督导组业务上接受督导室指导。

第二条 督导机构职责与任务

4.督导室的职责是：对全院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学过程、教风学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学院教学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制度。

（2）扎实开展听课评课和教学常规工作检查，对课堂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评估。重点对新教师和学生评价较差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书育人等教学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3）对每学期学院工作要点和各阶段院长办公会确定的有关教学的重大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题跟踪检查，分析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建议。

（4）加强对教学管理和教辅工作关键环节的督导。

（5）对教师下企业实践和学生“二早一晚”、下企业顶岗等活动进行督查，掌握在岗情况和参与度。

（6）及时收集、整理、汇总、反馈院督导和学生的意见建议。通过督导例会、问卷调查、召开学生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广泛收集学生和督导对教师教学工作和学院、系部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核实后通过不定期编发《督导简报》，及时向院领导、系部和教学管理、教辅部门反馈信息并提出建议，并及时跟踪处理结果。

（7）根据院督导的评析意见，结合学生评价，对相关教师（含外聘教师）提出表扬、批评等建议。

（8）负责教学督导队伍和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的建设。

（9）负责指导系部督导工作。

（10）认真听取被督导单位对督导室工作的意见或建议，不断改进督导工作方式和方法，适时调整督导工作重点内容，分析总结督导工作质量与效果。

（11）制订学院督导工作年度、学期及月计划，及时进行工作总结。每学年对院督导及工作人员的品德、业务能力、勤奋程度、工作成果以及进修培训情况等进行考核。
5.各系部督导组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督导工作相关规定，扎实开展各项督导工作。负责对所在系部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学风建设进行检查和指导，参与制定系部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工作。

第三条 院督导的任职条件、职责与权利

6.院督导任职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定，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2)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或教学管理工作，经验丰富，学术造诣较高，一般应具有副教授以上任职资格。

    (3)关心学院事业的发展，热心督导工作，坚持原则，办事公道，认真负责。

(4)恪守职业道德和督导纪律，不私自透露评价结果，不随意改动原始评价信息。

(5)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的督导工作。
7.院督导的职责与任务

（1）认真学习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规定，熟悉学院教学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掌握现代教育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督导工作水平。

（2）参与学院教学督导规章制度、内容体系以及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3）每周开展督导听评课一般不少于一次。每学期提交一份工作小结。

（4）督导员在听课后即与教师进行交流，既充分肯定教师的优点，又具体指出若干不足之处和改进意见，并要求任课教师在听课评析表的专栏签字，表明是否接受评价。教师如对评价有异议，应告知其可以向督导室直至院长申诉。
（5）按督导室下达的任务实施督导工作，并及时报告检查结果及分析、评估意见和改进建议。

（6）做好各个重点环节的教学检查工作，包括每学期开学初教学任务落实情况、教师到岗情况、调课情况，教师的教案准备、授课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规范的执行情况；期中教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的执行情况；期末各类重大考试（课程考试、实训考试、技能鉴定）考场纪律情况、《评分标准》执行情况以及学生补考工作情况。

（7）加强对院内外实践教学活动（包括现场教学组织、教学秩序、教学效果等）的督导。重点检查实训日志、实训指导书、实训室管理、实训效果并对学生实习进行跟踪等。

（8）院督导检查工作中发现问题时，应向系部或职能部门进一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限时回复处理结果。

（9）院督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佩戴标志牌。

8.院督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享有的权利

（1）随机进入教室和实验（训）室听课。

（2）查阅教师教案、授课计划和教材等教学文件，调阅学生作业和学习笔记等。

（3）向教师和学生询问有关教学问题。

（4）有权对被督导单位或个人提出以下要求：

①汇报有关情况。

②为查阅有关文件、档案或资料等提供方便。

③参加有关会议或教学活动。

 ④协助召开有关座谈会、进行现场调查或个别访问、问卷调查或有关测试活动等。

    ⑤被督导单位和个人应按照院督导的要求进行自查、自评，并且根据督导室的反馈意见进行整改或建设。被督导单位和个人如果对院督导意见有异议，可以向督导室或院长申诉，要求复查。

第四条 督导经费

9．院督导参加院内理论课、实训课督导按实际课时计算；参加院外学生顶岗实习或教师下企业督导，按专门文件执行；出差补助按财务有关规定执行。督导室负责对院督导进行工作考核和工作量统计，为核发工作酬金提供依据。

10．院督导工作经费由督导室提出年度经费预算，报请学院批准，纳入学院财务管理经费中支出。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院督导室负责解释。

PAGE  
- 1 -

